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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史论结合，较为全面、详细地分析了自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初叶，中国封建

教育的主体机构———书院遭废和新式学校及教育制度建立的过程。这是一个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

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冲击后，中国社会所做出的由浅入深、由器物到制度的认识和反应过程。本书在剖

析教育改革时，对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也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分析，从而把对教育改革的分析和把握，置于较为

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这样，更加充分地展示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艰难，它不仅受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影

响，而且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本书的主要对象是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生，以及对中国教育史、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各界人士。



前 言

本书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较为全面、详细地分析了
自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初叶，中国封建教育的主体机构———书院遭废和新式学
校教育制度建立的过程。这不单纯是一个教育制度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在受到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冲击以后，中国社会所做出的由浅入深、由器物到制度的
认识和反应过程，前一过程只是后一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并深受后一过程的影
响和制约。因此，本书在剖析这一教育改革过程时，除了对教育方面由点到面、由
局部、零散到整体的系统转变过程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外，并对影响这一过程的社会
思想状况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分析，从而把对教育改革的分析和论述，置于较为广阔
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需要，是促进教育改革的
动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仅受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而且也受到高等教育
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清朝政府先后两次颁布废除书院改建学堂的诏令，最
终使书院这一延续数百年的教育机构，在晚清“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成
了历史名词；而以西方近代学校制度为蓝本的各级新式学堂，在遭废的旧书院基础
上，通过随后颁布的新学制和科举革废诏令，在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具有近
代资本主义教育性质的学制系统在中国初步形成。可以说，书院改制与建立近代
教育制度之间，具有密切的承继关系，书院改制是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中国近代教
育的基础和起点。
书院改制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直接由封建的中央政府发起和推动的一次对

中国传统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改革。经过这次改革，中国传统教育基本上被
近代资本主义教育所代替，传统教育机构的主体———书院被废，学堂兴起，中国高
等教育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促进书院改制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书院教育自身的僵化。

清代中后期，由于书院的官学化和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书院在应付社会局势的变
化时，显得极为不力，导致了１９世纪初期阮元等人发起了对传统书院教育模式的
改革；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书院教育与社会需要之
间的矛盾。对书院教育的改革，除了沿用阮元创建的模式以外，也开始输入或多或
少的西方近代教育内容。但上面提到的所有改革，不仅参与的书院数量少，而且进
行的力度有限，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书院教育与社会需要不合拍的状况。二
是与书院的僵化教条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为西方近代国家的发展
和繁荣提供了不容置疑的人才和知识基础，这一点通过驻外官员和留学生的宣传，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逐渐得到了国人的认同；另外西方传教士为了不同的目的，纷纷把西方近代的教育
思想、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等引入中国教育界，以致对改变时人的思想观念
和以后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书院改制决策实施以前，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准备阶段。酝酿和准备主

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层面上，书院改为学堂以前，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
机构曾经并存过一段时间。新式学堂在吸引士子方面，虽然不如传统书院的诱惑
力大，但它们对改变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在观念层面
上，戊戌维新派、当权的高官贵吏和一些较为开明的中下层官僚士绅，面对国家民
族的危机，从不同的立场向最高统治集团提出改革传统教育、学习模仿西方近代教
育的主张，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宣传他们的思想，实践他们的主张。到１９世纪
的最后几年里，书院改制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１９０１年颁布的书院改制令，使得在中国教育界存在千余年的书院，从此变成
了一个历史名词，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却由此起步。最初起步的中国近代高等教
育，虽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施、师资队伍，以及生源等方面存在着一系
列改革的障碍，难以达到完全的名实相符，但中国教育制度出现了一个独立的高等
教育阶段却是事实；另外，由旧书院改制的近代高等学堂，在发展之初还要借助于
书院原有的物质基础，这说明了书院之被废与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联系。当然，由于书院改制的不彻底性，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设置了障
碍。
书院改制的历史，证明了：①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动力在于社会的需要；

②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度主要与教育内部各种因素的累积有关；③一定的社会支持
会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进行。
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书的特点主要在于：①选题方面。首先，书院改制是影

响中国教育发生根本转折的关键性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与近代教育之间
一个很重要的联结点；其次，从１９世纪初开始的书院内部自我调适到２０世纪初最
终被废，是封建主义教育逐步向近代资本主义教育演化的具体过程。因此，对这一
段历史的研究，既是准确地剖析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又是
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对这一关键时期的
关键事件，在现有的教育史教材中，一般只是粗略涉及，与它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中
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本书对弥补这一缺陷，定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②取材
方面。笔者虽然致力于教育史研究，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不仅着眼于教育史自
身，还注意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中，对影响书院改制的社会其他各方面因
素，特别是对教育变革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想变迁进行了简略的分析，从而更加客
观、真实地把握这一教育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用事实说明教育的发展与变
化并不是孤立的。至于书院改制进程的缓慢与不彻底，除了要反思教育自身的原
因以外，当时社会其他方面改革进程与教育改革进程上的不协调，应该说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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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因素。③研究意义方面。以史为鉴是研究历史的意义之一，也是本书的研
究目的之一。书院的改制集中体现了１９世纪中期以来，教育对激烈动荡的社会需
要所做出的反应，所以这不仅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和社会对它的要
求。同时，书院改制过程中所遇到的很多困难，以及改制后的一些遗留问题，也都
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密切关系。现在正处于新世纪刚刚起步的阶段，知识经济
已初见端倪，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同样到了一个关键时期，相信笔者的研究会对
新时期的教育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总之，由于书院在我国封建教育发展史的后期，占据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以

至于它的最后遭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所担当的社会和国家责任过于重大
的缘故。我们今天重审这段历史，对正确认识与评价书院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所
发挥的作用，正确认识我国高等教育从封建性质向资本主义性质转变的历史，以及
科学评价我国高等教育百年来的经验与教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获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特此鸣谢。

作者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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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绪　　论

书院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以前，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教育机构。自
唐开元六年（公元７１８年）书院机构出现，到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清政府颁布改书院为学堂
的诏令为止，共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在书院出现的初期，书院主要属于一种专门的藏书、校
书机构，少数具有家塾的职能。南宋以后，由于一批有影响的理学家的大力推动，逐渐成为一
种私办自主的研修学问和奖掖后学的教育研究机构，大多数书院开始承担起国家和社会的教
育责任。最初，它是以各级各类官学的补充形式而存在，到了后期，特别是经过清朝政府的官
学化运动以后，书院更成为国家和社会教育的主体，而各级官学则徒具虚名，沦为考试的附属
机构而已。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书院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到了清朝末期，由于书院自身逐渐成
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在学术发明和文化传承上的作用日益消减，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
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书院对此并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甚至成为中国社会应变时局、奋
发图强的障碍，书院的发展历史基本上走到了尽头。１９０１年，清朝政府终于正式颁布了废除
书院、改设学堂的诏令，书院命运宣告终结，从此“书院”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
书院改制诏令颁布以前，在书院教育的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１）传统的旧式书院。这类书院是宋朝以来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主体，虽然每一

所书院在各自的培养目标上也存在一些差异：有的主要是应付科举考试，有的则完全或至少部
分地不以科举中的为鹄的，而致力于科举以外的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授，但直到清末
书院改制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清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二千多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
近代的教育思想、理论、制度、内容、方法等随着坚船利炮不断地涌入中国之后，这些书院仍比
较完整地保持传统的教育特色，沉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授，或科举诗文的咿呀之中。
这类书院是清末中国教育机构的主体，也是清朝末年阻碍中国教育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最主要
的内部阻力。

（２）新式书院。这类书院兴起于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它们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教育
思想和理论、制度、内容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相结合的产物。这类书院创办的
目的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而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类实用人才为目标，是１９世纪后期中国知
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意识的又一次具体表现。新书院创办以后，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
方面，都有取法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痕迹；但在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上，又基本上保持了传统
书院的特色。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种介于传统书院与新式学堂（或学校）之间的一种过渡
机构，是中西教育思想和制度的最初结合。这类新式书院从总体上看数量不多，但对当时及以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的教育改革影响却较大，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中国传统教育接受西方近现代教育的初步
尝试。比较典型的有上海的格致书院，湖北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广东的万木草堂，湖南的时
务学堂，以及浙江的求是书院等。

（３）教会书院。这类书院主要是由１９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团体和个人创
办的，所以这类书院自创办之日起，就很少具有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特色，更确切地说，其实这
就是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制度、模式在中国的最早“移植”，是西方教会势力企图深入中国传统
社会的最初尝试。它们之所以取名为“书院”，只不过是为了从名称上获得中国社会各阶层的
认同，以取得一方立足之地。教会书院就其自身的发展来看，自１８４２年在中国本土上出现的
第一所书院起，至１９０１年书院改制诏令的颁布为止，其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１８７７年中华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书院教育主要为识字教育，教学的程度
很低，书院的数量较少，而且因其招收的生徒大多为贫寒人家的子女，影响范围也很有限；第二
阶段为１８７７年以后，教会书院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变化的情况和发展趋势，逐
渐改变办学宗旨，开始以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来改造、建设教会书院，以此作为他们西化中国社
会的阵地。从这一时期起，教会书院不再以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同、直接服务于教会为目标，而
是把精力放在如何“西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最大限度地服从于本国利益的需要上，教会书院随
之也逐渐成为西方各国近代学制在中国的翻版，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从这一时期开始显现
出来。因此，所谓的教会书院，其含义实质上等同于近代学校，与中国传统书院不可等而视之。
书院改制之前的这三类书院，由于：一方面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认识不同（传统

书院排斥，新式书院靠拢，教会书院推动），另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因
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始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其中，第一类书院因为数量最多，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大，对西方近代教育的排斥态度也最激烈，因此，它们既是中国高等教育
近代化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

第一节　近代化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什么是近代化？对这个问题，中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人
们对此的理解也多种多样，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①认为近代化就是工业化的过程①；②认
为近代化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②；③认为近代化是理性化的过程。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三种
观点都认为，近代化是一个由工业革命而引起的人类在科技、文化、思想和制度等方面共同的
发展变化，并进而导致社会其他方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最后达到相互协调配合的发展过程，
其表述之所以有异，是因为研究的侧重点不相一致的缘故。因而，简单地说，近代化其实就是
一个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步进行的协调、合理、有序的发展与变化
和整理过程。
由于教育所特有的文明传承与文化发展功能，对建立近代化社会所需要的良好社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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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各国普遍开始重视教育
的近代化问题，把它当作促进国家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也是首要的环节。一般认
为，教育的近代化，其实就是指：通过教育自身或外部力量的干预，使原来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等各方面，逐步转化为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需要相适应的变化发展过程。在西方，先期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主要是
英、法、德等），由于工业革命与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同时发生，所以，即使在一段时期内高等教
育改革滞后于工业社会的要求，但当社会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做出反应的时候，因为有启蒙运动
所带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准备，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改革很快就在政府的倡导、社会
现实需要的推动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努力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不同国家、不同特色的高等教育
近代化过程。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不像西方那样是一个由外因作用于内因、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变化

过程，而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一样，属于“后发外生型”，即在外力强制和压迫下的被动
变化过程。它与前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外因的力量过于强大，且外因对整个高等教育近代化过
程所产生的影响，很少通过内因这个教育自身的接受与消化环节而起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
近代化过程，首先是缺少近代生产力和整体社会环境的刺激因素，其次是近代科学、文化、心理
等在中国没有发展的土壤，第三，教育自身更没有意识到高等教育要自觉先行于近代化的问
题。这样使得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从起步时就显得被动、曲折，以后又处处感到举步维
艰。但从另外的角度说，“后发外生型”国家的近代化，也有一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就是西方国
家的近代化过程已基本完成，它们的发展历程及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对后发型国家具有很好的
借鉴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后发外生型国家具有超越自发内生型国家的优势。日本国家和
其高等教育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甚至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到目前

为止，还在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内容方法的创新起着消极作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走了
太多的弯路。从教育自身反省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所走过的道路，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原有教育机构包括书院本身，对自身发展所依存的社会时势的变化不敏感，而且当

社会对教育改革提出要求以后，自身的努力也不够。教育自身改革与发展的惰性，可以认为是
妨碍中国教育尽快向近代化方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传统的官学分离制度，使封建统治阶级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教育的

重视程度，他们注重的是教育结果，而不是教育过程。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尽管社会时势发生
了很大变化，他们也意识到了时势变化所带来的人才需求上的新变化，但对教育这个新型人才
产生的源头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使旧的管理模式又维持了很久，没有充分发挥国家对教育发展
的导向与控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错过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时机。
第三，过分傲慢自大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渗透到教育思想和理念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这是妨碍国人认真接触和了解近代化教育思想、理论、制度、内容及方法的最大阻力。正如
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近现代化是逼出来的，因此从一开始“便带有不尽如人意的心
态，……不似西方社会一样是一场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子系统的宏大的社会运动，而是一个从小
到大、从浅到深、从某一方面引出最终走向全面的庞大的异常艰难的过程”①。教育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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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整个国家和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国人先是不肯承认自己在教育上存在不足，
需要学习和模仿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理论和制度；后来认识到需要学习时，又不肯认真研究近
代教育制度、内容和模式的核心与实质，以至于使中国的教育近代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难以做
出决策，决策做出以后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又无法认真执行，从而使中国的教育近代化历程一
波三折，跌宕起伏。
第四，中国重学轻术的学术传统和重实用轻原理的经验主义科技传统，使得随近代教育一

起被引进中国的近代科学（即近代教育内容的精髓）精神和方法，并没有被国人从思想意识的
层面上认同，所以，部分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成果虽然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的书院或其他教
育机构中，但与其相符合的近代教育方法、教育理念却并没有随之在中国教育界生根发芽，近
代教育制度和内容的引进变成了机械引进，并没有真正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延宕不可避免。
因为高等教育近代化在中国完全是后发外生的，因此就有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近代化的过

程是一个教育西化过程的观点。其实不然，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虽然同样以近代科学知识作
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以规范化、模式化的教育方式的形成，以及教育目标的国家化、世俗化
等为主要标志，但是究其根本，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并没有也从来没有把西方高等近代教
育模式完全照搬到中国，作为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而是在“中体西用”的宗旨下，以
“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学习和模仿西方近代教育中符合国家或统治阶级利益的某
些内容。因此，即使在已具有一定近代化性质的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和模式真正形成以后，与西
方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相比，中国近代教育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譬如，中央集
权型的管理体制，对教育功效上的过分急功近利等）。这些特点的出现，与当时促进中国社
会，包括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外部强制因素的巨大作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说到底，因为
中国社会各方面并没有渴望实现近代化的内部要求———因此，从整个社会大环境来看，被动
地走向近代化的中国高等教育，并不是单纯的教育性质和性能的改革变化过程，而是从教育
方面入手，企图促使中国社会和士人在思想、意识和行为等各方面，实现与他们所处的时间、
空间相协调的过程，特别是使中国社会各方面与国际社会大环境相协调，从而使中国社会和士
人不再无视历史条件的变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变化，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
模式等方面，继续固守中国的传统，游离于国际大局势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
程，是整个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突破口。因此，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
题，都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内容中都会有所涉
及。

第二节　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代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本是一个在学术界至今没有取得统一定义的概念，分歧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
作为整个人类社会教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区分它与其他阶段的不同时，所掌握的标准不太一
致。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就是从事“社会文化中高层次的教

４ 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育”，是最高层次的学习阶段，因此在古代就有高等教育的存在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等教
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因此“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阶段，社会需要生产技术、经济管理，以及上层建筑各部门比较专门的人才，同时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逐步地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有了相当的发展的时候，才从一般的学校教育中分离
出来”。严格地说，近现代高等教育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逐渐形成的，因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
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那些从事社会高层次的教育，只是具有某些高等教育特征的“古代
高等教育”，而不能简单地统称为“高等教育”②。这两种概念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一个相对
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绝对概念；第一种概念是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第二种概念则是
用历史的观点来看高等教育。
在如何看待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问题上，笔者赞同用第二种概念的标准来界定，理由在

于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近代化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已基本完备，

所谓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就是指这种已经相对完备的高等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移植、重建与
发展，而且没有借助中国传统教育的学术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２０世纪初的书院改制、新学
制颁布和科举制度废除等教育改革措施真正实施之后，中国原有的教育制度全被摧毁，古代的
教育传统被切断，从那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具有更多的西方或国际化特色，属于中
国传统教育特色的部分只能说是其中很小的，且是很不重要的那一部分。
第二，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具有绝对标准的高等教育概念之后，仍然用相对概念来看待中国

高等教育的存在与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情结。应该说，在中国传统教
育中，的确存在部分具有古代高等教育特征的教育机构，一些地位层次较高的书院是其中的主
体。早在南宋时期，由于一部分学者大儒的介入和推动，书院逐渐变为实施国家教育的主体机
构。但由于介入书院教育中的学者自身和书院田产、所处位置等都有一些层次上的差异，使得
书院教育也随之有了层次上的不同。到了清朝后期，书院教育中的这种差异依然存在，特别是
清朝中期的官学化运动，更强化了书院之间的层次差异，其中一部分书院主要以向受学者传授
比较深奥的人文知识，或者帮助已有功名的生徒获取更高的功名为目标，这部分书院的确处于
当时书院中的塔尖地位。因此就有学者把它们与当时已比较成熟的西方高等教育机构相类
比，认为它们就代表了当时国内的高等教育。其实这种类比和看法是缺少科学性的，而且这种
不客观、不科学的态度即使在今天，也很不利于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基于上面的理由，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确存在具有高等教育特征的古代高等教

育机构，但不能简单地称它们为高等教育；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也不是它们的自然延
伸，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意义更多地是在物质层面上，而不是在学术层面上。

一、书院教育与近代高等教育之间的区别

书院教育与近代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别是实质性的，这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
各方面都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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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教育目标方面。虽然书院与近代高等教育实施的都是人才教育、精英教育，但书院
教育实施的主要是古典人文教育，以应试教育、官吏教育为主要特色；而近代高等教育传授的
是专门知识，培养的是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这里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书院
教育与近代高等教育所实施的是两种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人才教育。书院教育所培养的是政
府官吏和士大夫，这些官吏、士大夫的标准是：在道德上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知
识上饱读诗书（当然是符合统治阶级口味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作），对中国历史掌故了然于胸；在
行为上能够“型”于人。因此，书院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中国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思想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由于当时对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做官，以及重学轻术传
统的影响，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既没有像西方古代高等教育那样培养特殊行业人才的任务，也没
有近现代高等教育按学科方向培养专门人才的宏旨，书院所实施的人才教育实质上只是为国
家科举选拔制度提供人才准备而已。而近代高等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才”，其内涵超越了为国
家输送预备官吏的范围，主要是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培养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高技
术人才。而且这些人在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承认后，不像书院生徒科举中的成功者那样能享有
政治上的特权，他们所获得的文凭，只是“虚为之名而已”，但个人可“积资所能，终其身以所学
自效”①，他们通过近代高等教育所获得的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可服务于社会和个人。所以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给予就学生徒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而近代高等教育给予学生的是一种
“能力”和资质，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其治学宗旨方面的体现，可以这样来概括：前者是“学而
优则仕”，后者则是“谋生与为国”②。

（２）在教育内容方面。内容服务于目的，由于书院教育与近代高等教育在治学宗旨上的
不同，导致了两者在教学内容方面的不同价值取向。
首先，书院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而且在这一知识范围之内，具体教学

内容的选择又被局限在应付科举考试所需要的“四书五经”内，其他不为科举考试所需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即使没有被完全摒弃在书院教育的教学内容之外，所习
者也极其有限。在实学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清代中后期也曾出现了一批“非以功名，专勉实
学”、由实学派大学者主持的书院。这些书院立教的宗旨是经世致用，在教育内容方面，不拘囿
于科举考试所限定的经书范围内（虽然有的书院也兼课时文），而企图在更广泛的传统经典经
学、史学、文学著作中，寻求治国持家的灵方妙药，用来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书院教育与社会实
际需要相脱节的矛盾。这类书院在总体上数量很少，影响有限，这些学者所进行的改革，在当
时的社会背景下，普通下层士子即使不反对，也鲜有愿意彻底放弃科举中的机会而全身心接受
这样教育的人，所以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当时的经学大师卢文弨（１７１７～１７９５年）是实
学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主持南京钟山书院时，对书院内的教
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实验，对实验的结果，他是这样总结的：“窥其意念，终不若时文对之可悦”，
“致于渐染俗学已深者，殆终不能变也”③。这种结果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在科举功名的诱惑
下，读书人很少有猎习科举考试内容之外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缺乏社会生产力现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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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强烈刺激的前提下，教育教学内容很难超越现实，难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引导力量。
其次，由于书院教育奉行的是道德型官吏教育，而且其他行业也没有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培

养提出要求（或者虽有要求也难以影响书院教育），因此，在书院教育教学过程中，根本不必也
不可能实行分专业教育。这就使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既不同于近代高等教育中按学科知识分类
的系科教学方式，又不同于西方古代高等教育的按行业标准进行分类的教学方式。从这个角
度来说，以书院为主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在南宋至清朝中期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是停滞不前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制度、教学形式的一成不变，似乎脱离了数百年来的时空变化。
客观地说，在清朝中期以后的书院教学中还是出现了教育教学上的分类。在１９世纪初阮

元创设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开始有了按学科教学的趋向。林柏桐在《学海堂志》中曾这样记
载阮元关于精舍内的分科教育设想：“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古训于仓雅；
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论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通萧选，师法唐宋，名
家诗笔……各因资性所宜，所择一书专习”。因为“山长不能多设”，故应多设“学长”，以期“各
用所长，协力启导”，最后达到“人才日起”①的目的。但是这种分类标准所坚持的，是中国古代
人文知识范畴内以作品体裁为标准的分类，与近代高等教育中按学科知识群进行分类的方法
有着本质的区别。除此以外，在近代教育思想传入中国教育界之前，即使是按这种标准进行分
类知识传授的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在为数众多的书院中，只能说是“沧海一粟”，对书院教育
教学的总体风格影响很小。
近代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的最主要特点，就是结束了古典人文知识和古典哲学充斥

教学内容的历史，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和成果越来越多地进入高等教育的课程中，并最终
导致了高等教育内部系科分类标准的变化，使近代高等教育从教学方式上实现了从原来的按
行业分类向按学科知识分类为标准的转化，实现了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以及
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各专业需求相符合的知识内容，来代替以培养高级文职官员或教会
人员所需要的古典人文和古典哲学的内容。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知
识专门、技术专门、职业专门”②，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就是“士有士之学，农有农之学，工有工之
学，贾有贾之学，皆有至理存焉……各学皆有其用，岂容偏废哉”③，就学之士“各因其材之所
长，而专习一门”④，中国传统士人所鄙视的各类“艺”学，不仅逐渐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课程和系
科结构中找到了相应的位置，而且在整个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３）与其他教育实施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判断一所书院的层
次水平的标准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就学者所获得的功名档次；二是主持书院的山长
（院长、学长）自身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声望，书院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层次意识和概念（而且层次
水平也难以稳定）。另外，即使在各书院之间有了办学层次上的差别，高层次书院与其他较低
层次书院之间的差别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限。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对不同
书院的办学层次与水平，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办学标准与设学层次都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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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书院之间的层次差别很难说是科学合理的。
到了清代中后期，在某些地区的部分书院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简单的按级递升制，如四

川成都的潜溪书院是锦江书院的基础预备书院；河南开封的彝山书院专课童生，大梁书院则专
课生员；而福建省福州市的凤池、鳌峰、正谊三所书院之间形成了最初的三级办学制，“凤池专
课童生，鳌峰专课生员，正谊专课举人。”①有了这种最初的等级分别之后，不同级别的书院，除
了对入院生徒的资格身份有限制以外，对教学内容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如上述的凤池书院是
“课文之书院”，而鳌峰为“讲学修书之书院”②。各书院之间在办学层次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
其中地位较高的书院，无疑可以归类于古代高等教育的范畴之内。但这种情况在清朝众多的
书院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书院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横向或纵向联系。
除了在不同书院之间形成的层次关系外，更多的是各书院在内部进行分类。第一种情况

是，在一些大书院内部，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招生规模相对较大，因此就对书院内部不同程
度水平的生徒予以分类，但这种分类一般与教学内容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联系。如江苏安定
的梅花书院、广陵书院，在招收生徒时，就按生徒的身份分为两大等级：梅花书院设立举人级和
生监级两大级别，每一级内部又分为正课、附课、随课三个次等级；广陵书院则分为生监和童生
两个级别，每个级别内部也分正课、附课、随课三个次等级。在书院教学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
定期考课中，生徒的等级排名可以在每一级别内部的三个次等级内上下流动。但没有资料证
明在两个大的级别之间生徒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和考课内容有所不同，也没有资料证明这两个
大级别之间的生徒可以相互流动。这种分类与院内的教学活动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其根本
的意图是通过生徒等级身份的流动变更，以膏火奖励的形式激励生徒学习与上进。第二种情
况是，书院中的分类只以生徒在院内各类考课中的成绩为依据，对各生徒所能享受的待遇有所
区别，然后通过膏火银两的津贴与奖励体现出来。这两种分类基本上没有学术意义，只是为院
内有限的膏火分配提供了依据。
在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中，首先，没有建立起不同级别间书院的上下衔接、等级分明的学

术界限，其次，没有在同一层次的不同书院之间建立起严格统一的学术标准规范，第三，缺乏对
同一所书院在不同时期保持学术等级地位相对稳定的要求，书院间层次地位的高低具有很多
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最明显的就是书院主持人对书院的办学层次、办学方向和教学内容方
面有全方位且强有力的影响。
一般来说，清代书院与宋明时期的书院相比，已很少有自由研习学问和抨击时政的风气，

但仍然有一部分不受世俗束缚的学者，在他们所主持的书院内部进行一些教育与教学方面的
改革，以实现他们的教育和教学理想。这样，清代书院中除了一般考课式书院以外，还出现了
一些研究性书院，以及部分既有研究又有考课的书院。这三类书院的性质不是固定不变的，一
般都会随主持人的更替而相互转化。这一点，在诂经精舍的百年发展历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年）初创诂经精舍时，定下的设学宗旨是“专励品学，非以弋功名”，讲求“经
世之学”，不习制艺试帖，基本上可以归类于研究性书院；到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年）阮元离开浙
江后，精舍“讲肄中辍近二十年”；道光年间逐渐兴起，由大学者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７年）主持，这
一时期的立学宗旨虽然仍有别于考课式书院，但研究的方向却已经不再是“经世之学”，而转到
院长俞樾的学术兴趣———训诂学的方向上来。又如，广东的粤秀书院在康熙年间初创时，专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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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属于典型的考课式书院，但到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时，则确定以“文道结合、义理训诂并重
为宗旨”；嘉庆十年以后，督抚又定条规，以敦崇实学、屏去浮华为宗旨①，课业则不完全限在四
书五经的范围内。可以看出，书院教学内容与方向完全会随书院主持者的学术风格而变化，有
些时候这种变化可能会很大。
近代高等教育则全然不似书院教育这样随意。
首先，近代高等教育建立在完善的三级教育制度之上，也正是在完善的初、中等教育的基

础上，才出现了“高等教育”这个名词。初、中、高三级教育制度的确立，一方面表明了高等教育
是近代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初、中等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学业联系，即高等教育是建立在
初、中等教育基础之上最高级的教育阶段，其实，这里也蕴涵了高等教育需要有一定的教育基
础做准备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明确了高等教育与初等、中等教育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有严格
的难以逾越的学术等级限制，高等教育必须且只能建立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这是近代不同
类型之间的高等教育机构间的第一统一规定性。
其次，近代高等教育属于专业教育层次，因为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之间，实行不同的培养

目标和教学内容，因此在它们之间横向比较时缺少可靠的标准。为了确保不同类型乃至不同
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近代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里又出现了第二统
一规定性———受业年限和受业总课时的规定。
第三，近代高等教育已经被纳入一个比较完善的教育制度内，教育制度是近代社会各类制

度规定中的一部分，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不因人设事，也不因人废事。因此近代高等教育机
构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就不会像书院及其他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一样，会因主持人或者地方官员
的更替而兴、废、改，这就保证了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和学术传统与标准的历史延
续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书院为主体机构的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在教育目标、教学内容、

内部规制，以及与其他相关教育机构之间的衔接、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与近代高等教育存在着
很大差距。走过了这段距离，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就实现了向近代化方向的转化。但书院的
全面转变则是必需的，无法回避的，即书院必须首先改变教育目的———从培养千篇一律的道德
绅士、政府官员，转变为培养近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各行各业的专门技术人才；然后更新教育内
容———加强课程教学中的近代自然科学内容，强化高等教育，使它直接为社会培养各行各业的
高级实用技术人才，密切高等教育课程与近代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健全高等教育制度———加
强高等教育内部及其与其他教育机构之间的功能划分与相互衔接，使高等教育的子系统能够
在整个教育系统和近代化社会的大系统之内正常运转，并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高等教
育近代化的终极目标。

二、传统书院与近代新式学堂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１３日）慈禧太后颁布“停止书院改学堂”的懿旨，
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②。此后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书院学堂

９第一章　绪　　论

①

②

《教育大辞典》（８），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９页。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张静庐等校，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总第４２５５页。



兼收并蓄折”中说：“停罢学堂非谓书院之外不应另有学堂也，现在复考旧章，仍以制艺试帖取
士，则各省书院自应留为士子肄业之所，不必改为学堂”。可见书院与学堂并非“名异实同”①。
那么，书院与学堂到底是否“名异实同”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慈禧太后的懿旨颁布之前及以后，都曾有人做过论述，直到今天，意见仍

然不统一。认为书院与学堂“名异而实同”的学者，其立论根据是，就书院的性质、作用与西方
或近代的学校相比较，大有同大于异的趋势，遂而得出书院等同于学堂的结论。
现代学者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说：“原书院之性质，其卑者类义塾，其高者乃后之

谓文科大学，或文学研究院……旧书院与新学校，名异而实非甚殊也”。今人邓洪波也认为，在
西学东渐之初，来华的外国人将其国的“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Ｓｃｈｏｏ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都叫书院”；
而走向世界的中国士人，也将这一叫法接受下来②，把外国的各类学校统统用中国的“书院”名
称表达。根据这一现象来判断，书院与学堂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
而另一派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依据书院与学堂截然不同的教学内容与管理方法，把这两

者区分开来。在他们看来，书院与学堂各有所长，书院更适合“中学”知识的传授，而以自然科
学知识为代表的“西学”，则只能在“学堂”里讲授；另外，书院与学堂的管理方法也各有特色。
梁启超在筹划时务学堂时，曾希望该学堂能“兼学堂、书院两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

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引之”③，书院与学堂为矛，可用来
应付中学、西学两个各不相同的盾。
还有部分学者，则不限于从表面上对两者之间进行区分，而对它们的内部性质进行深入的

考察。陈东原先生认为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上海格致书院“虽存书院制度，实已近于学校”④，而
在谈到湖北自强学堂时，则又认为“方言一斋，住堂肄业；其余三斋，按月考课。即采考课办法，
当然还是书院性质”⑤。书院与学堂在名称上的不同，并不一定就表示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但
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显而易见的。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都颇有道理，不可否认，书院与学堂之间的确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教育制度的代表性载体，所以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否认
的制度性鸿沟。具体表现在：首先，书院教育的松散、自由式的教育管理模式，不适合以严谨、
准确为基本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教育教学活动，也不适应近代高等教育的
规模化、标准化的培养模式。其次，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教学主要是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相适应的，内部进行的主要是人文性质内容的教学与研究（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说的与文
科大学或文科研究院相似），而近代学校教育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它
的教育教学内容必须且只能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这是由它们所依存的社会和教育制度
赋予它们的巨大差别。但是如果抛开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因素，只从书院与学堂作为
纯粹的教育机构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别完全可以由制度上的变更来加以弥补，因为不论是书院
还是学堂，在实质上都是服从教育制度和社会需要的具体实施机构，名称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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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符号而已，如果它们依存的制度发生了变化的话，它们的实质性内容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正是基于上面的认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书院与学堂之间的差别，并不像名称上的差别那
么显著和不可逾越，完全可以通过人为力量的干预而彼此变通。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认为可
以得出下面的结论：２０世纪初的书院改制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书院完全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
况下，实现实质性内容的转变。但书院改制之时形势的不可逆转，主要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
历史背景给书院改学堂赋予了更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机构名称上的改变，或
教育自身的改革，而且有更多的社会意义。

（一）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

把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教育机构的名称“书院”，改为屡使中国遭受耻辱的“夷”邦
所使用的“学堂”名称，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和对西方近代教育内容和制
度的认同与接纳过程。
早在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部分西方传教士，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了

最早的向中国介绍和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理论和制度的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高
一志（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Ｖａｇｎｏｎｉ）的《童幼教育》（１６２０年）、艾儒略（ＪｕｌｉｕｓＡｌｅｎｉ）的《西学凡》（１６２３年）
和《职方外纪》（１６２３年）等，这些著作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西欧中世纪各国的教育基本情况和
大学的分科与设学情况。但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传入并没有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当时只
有明代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徐光启和历局监督李之藻等少数人对西方教育持欢迎态度”①。
不能说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文化、科技、教育完全没有产生影响，但至少影响的力度
是比较弱的。当时中国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统治者和大多数知识分子
抱着一种文化优越感，对西方教育、科学、文化的内容和制度只是远距离的把玩、欣赏，没有认
真地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比较与思考，更没有想到以此为借鉴，对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主动地改革与完善。到了１９世纪中后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洋枪烈炮的轰击下，已不复
存在（仅有的一点恐怕就是在“看到或风闻西方文化本身暴露出的弱点”之时，“认为这便是中
国文化希望”②的侥幸之心），对西方的科技与教育逐渐有了希望了解与模仿的要求。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要改中国的“书院”为西式的近代“学堂”，其意义就不仅限于一种称谓上的
改变，而更蕴含了一种借西方国家的经验与手段，重振国家和民族威望的思想和心理希冀。特
别是书院改学堂的决策出台以前，国内早就开始了零星的官方或民间的教育自我完善与改革
行动，但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提出这样一种在很多人看来是“有辱国格”的行
为。因此，在社会大背景下全面考察书院改制的决策时，就会发现它代表了当时很多有见识的
知识分子的愿望，他们都希望通过改革教育从而达到改革整个社会的目的。
书院改学堂的主要目标，在于把专习传统经学的书院改造成“兼习中西”的学堂，以此对西

方近代自然科学及近代工程科学有所了解，力图尽快地把知识与技能用于现实的以枪炮为主
的军工产品的制造。这种现实的需求在甲午战争以后显得更为迫切。在书院改制决策正式出
台以前，国内已经有部分传统的旧式书院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加进了部分“新学”内容；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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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２２页。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见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